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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对北京真视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关注函 
 

公司部关注函〔2021〕第 403 号 

 

北京真视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 11月 26日，你公司披露《关于公司印章、证照资料失

控的公告》称，根据 8月 12日董事会审议通过的《印章管理制度》，

公司董事长、法定代表人何小波先生向原保管/持有公司印章、证照

的杜毅、谭伟发函，要求他们于 2021年 11月 19日之前，将包括公

章、财务专用章在内的公司印章交由有权保管部门/人员保管，将证

照交由公司总部办公室指定人员统一保管。虽经多次催促，但截至本

公告出具之日，上述公司印章、证照仍未移交至有权保管部门/人员

保管。公司上述印章、证照已处于失控状态。 

我部对此表示关注，请你公司核实并说明如下事项： 

1、你公司董事马亚认为该公告披露的内容严重失实、不准确、

不完整，请马亚就上述情况进行详细说明，请你公司自查上述情况是

否属实。请律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2、请你公司独立董事说明对本公告内容的具体核实过程，是否

切实履行勤勉尽责义务，你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是否忠实、

勤勉履职，维护上市公司股东利益，保障上市公司正常运作。 

3、目前公司公章、财务专用章等印章及证照管理的具体情况，

相关管理是否符合规定、是否存在缺陷，目前公司董事会及管理层是

否能够正常运作，内部控制是否能够有效实施，信息披露是否能够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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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进行。 

4、请说明上述事项对公司治理、日常经营管理的影响，你公司

已采取或拟采取的具体措施。 

5、2021年 11月 17日、11月 25日，你公司董事会相继收到独

立董事姚建林、吕天文的书面辞职报告。请姚建林、吕天文根据《上

市公司治理准则》第三十六条、第三十七条，《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

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第四条第（六）项的规定，说明辞职的具

体原因，任职期间是否能够独立履职，是否关注到公司主要股东间或

者董事间存在争议或冲突，相关情况是否对公司经营管理造成重大影

响，并请你公司说明后续补选独立董事的相关安排，补选完成前姚建

林、吕天文是否能够继续独立履职。  

6、我部先后于 2021年 8月 18日和 8月 20日两次向公司发出关

注函，截至目前公司仍未回复。请说明截至目前相关工作的进展情况、

预计回复时间、前述函件回复是否存在实质性障碍等。请你公司按照

《股票上市规则（2020年修订）》第 2.1条、第 2.16条的规定，及时

如实回复本所问询及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7、请你公司、控股股东和前控股股东说明是否存在其他应披露

未披露的信息，如是，请说明详细情况。 

请你公司就上述问题做出书面说明，在 2021年 12月 3日前将

有关说明材料报送我部并对外披露，同时抄送派出机构。同时，提醒

你公司及全体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严格遵守《证券法》《公司

法》等法律法规，以及本所《股票上市规则》等规定，真实、准确、

完整、及时、公平地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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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此函告  

 

深圳证券交易所 

上市公司管理二部 

2021年 11月 26日 

 

 


